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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一批新
的法律法规即将施行。 我们
为您梳理了一份详细清单，

一起看看将对生活产生哪
些影响？

06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责编：刘方创意：金霞质检：刘凤
深读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投稿邮箱：

xywbnews@126.com

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发布，保监会进一步规范保险销售服务行为，银行
间债市出新规……

明日起，这些民生新规施行

互联网域名注册必须实名

工信部
9

月
1

日公布了修订后
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要求注册

域名应向服务商提供域名持有者真
实、准确、完整的身份信息等域名注
册信息。 该规定将于

11

月
1

日开始
实施。

修订内容主要包括：明确部和省
级通信管理局的职责分工；完善域名
服务许可制度；规范域名注册服务活
动；完善域名注册信息登记和个人信
息保护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雇佣非拍卖师主持拍卖将被罚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将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2013

年
1

月
5

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59

号修
订的《拍卖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办法》规定，拍卖人不得采用财
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争揽业
务； 不得利用拍卖公告或者其他方
法，对拍卖标的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
传；不得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其

他拍卖人的商业信誉；不得以不正当
手段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拍卖
人及其工作人员以竞买人的身份参
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或者委托他
人代为竞买；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
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
利； 不得雇佣非拍卖师主持拍卖活
动；不得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
行为。

同时，《办法》也规定，竞买人之
间不得有恶意串通行为；竞买人与拍
卖人之间不得有恶意串通行为；委托
人在拍卖活动中不得参与竞买或者
委托他人代为竞买；拍卖人、委托人、

竞买人不得拍卖或者参与拍卖国家
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拍卖
人不得以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要
求保密等为由，阻碍监督检查。

保险公司将全面实施双录

11

月
1

日，保监会下发的《保险
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将
正式实施。 销售欺骗误导是近年来
市场反映侵害保险消费者利益最为
严重的问题之一。 为进一步规范保
险销售服务行为， 解决消费者关注

的销售欺骗误导问题， 保监会发布
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通
过对保险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保险
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 记录和保存
保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 实现销售
行为可回放、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
责任可确认。

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是指保险
公司、保险中介机构通过录音、录像
等技术手段采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的方式，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关
键环节，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
信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通常
称为“双录”，也就是对销售关键环节
录音、录像。

全国股转公司修订挂牌条件指引生效实施
9

月
6

日， 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
于修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
指引（试行）》的公告，进一步明确
挂牌条件的适用标准。 新版《指
引》将于

11

月
1

日生效实施。

具体来看，全国股转公司按
照“可把控、可举证、可识别”的原
则，对《指引》规定的六项挂牌条
件进行细化，包括明确了国有股
权设置批复的相关要求；公司申
报财务报表最近一期截止日由
“不得早于改制基准日” 变更为
“不得早于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日”，以及明确了申请挂牌公司下
属子公司的范围和相关条件适用
的标准；细化了“营运记录”与“持
续经营能力” 的具体标准等多项
内容。

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

区管理暂行办法》 已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
审议通过， 将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2008

年
1

月
30

日海
关总署令第

171

号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场所管理办
法》、

2015

年
4

月
27

日海关总署
令第

227

号公布的《海关总署关
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第六条
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
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海关监管区
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保税监
管场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免税

商店以及其他有海关监管业务的
场所和地点， 并对海关监管区和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管理作出原
则性和统筹性规定。

银行间债市出新规，强化中介责任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已正式发布《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定向发行注册工作规
程》及相关配套文件。 新规将于
11

月
1

日起实施。

据介绍，此次《规程》修改主
要是从定向投资人分层管理、强
化中介机构职责和优化注册工
作机制等方面展开。 新规优化
了与投资人分层管理相适应的
机制安排，强化中介责任，夯实
“中介机构尽职履责是基础”的
注册制理念， 细化信息披露要
求，兼顾投资人保护和定向发行

灵活便利两个诉求， 简化注册发
行全流程工作机制， 优化风险防
范机制。

(

据新华网）


